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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申请撤销公司 A 股股票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

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 

鉴于公司2011年、2012年连续两年亏损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

的相关规定，深圳证券交易所于2013年3月29日对本公司股票实行“退市风险警示”的特

别处理。退市风险警示后的股票简称：“*ST鞍钢” ，退市风险警示后日涨跌幅度限制为：

5% 。 

二、退市风险警示期间公司所做的工作 

2013年度，公司董事会采取了以下有效措施，实现了公司扭亏为盈，切实保护了

股东的权益。  

（1）优化生产组织，实现稳定高效运行 

2013年，强化生产运行管理，统筹协调公司本部与鲅鱼圈分公司两地生产，全面

提升生产运行质量。报告期内，本集团生产铁、钢、钢材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6.62%、

6.05%、1.46%。 

（2）抓住关键环节，实现降本增效新突破 

为了实现2013年度扭亏为盈的目标，公司严抓生产、采购、销售、科研及财务管

理等关键环节，深度挖掘企业降本增效潜力，使采购成本、原燃料成本、能源消耗、财

务成本等实现大幅降低。 

（3）大力开拓市场，营销工作再上新台阶 

加强直供企业和新客户的开发，扩大与战略用户的合作深度，合作效果明显。把

握市场机遇，努力扩大高附加值产品出口，全年实现出口结算量172.51万吨。 

（4）强化科技研发能力，稳步推进精品、品种战略 

2013年度，公司加大科技研发力度。新产品、领先独有产品及战略产品开发步伐

不断加快。同时通过加强客户技术服务，与下游企业建立紧密合作关系。不断提升公司



产品的盈利能力。 

公司 2013 年度财务会计报表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并出

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经审计，截至2013 年12 月31 日公司归属于上市公

司股东的净资产为人民币47,026百万元，2013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75,329百万元，

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770百万元。本公司目前主营业务经营正常。  

三、公司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依据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12年修订）》13.2.1条、13.2.9条的相

关规定，公司2013年度经审计净利润、净资产、营业收入等指标均不涉及退市风险警示

特别处理条件，也不触及该条规定的其他情形。同时，公司也不存在《深圳证券交易所

股票上市规则（2012年修订）》规定的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。  

综上，公司董事会认为，根据上述相关规定及公司 2013年度的经营情况，公司符

合申请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条件。2014 年 3 月 28 日，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

五次会议审议批准，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4 年 3 月 28 日 


